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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府办发〔2020〕15 号

关于印发《共青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茶山街道办事处，南湖新城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各局（室）：

《共青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

经市政府研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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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创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模式，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确定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的通知》（民函〔2019〕88号）、《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赣办字〔2019〕26 号）、

《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九府办字〔2019〕11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以需求为导向

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推动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

信息化为平台、专业化服务为支撑的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平安养

老、健康养老、幸福养老，保障老年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二）工作目标。到2020年底，完成社会福利中心项目建设，

新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6个，农村老年人颐养之家 11个，养

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市场活力充分激发、服务质量持续改

善，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以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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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的试点工作机制。成立共青城

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全市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

为成员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有效开展组织实施、跟踪指导、绩

效考核等各项工作。（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二）建立特殊和困难老年人基本服务制度。明确政府职责，

开展贫困老年人、计生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经济困难空巢（留

守）老年人等特殊和困难老年人的筛查摸底工作并建立动态管理

数据库。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基本服务清单制度，加大政府购买

基本养老服务和补贴力度，完善经济困难高龄、失能、失独、空

巢（留守）老年人补贴制度，满足特殊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

需求。〔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各乡镇（街

道）〕

（三）保障贫困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优化财政支持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支出结构，加强农村地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在安排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等扶持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

启动实施建档立卡贫困老年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建立贫困老年

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责任单位：市民

政局、市财政局，各乡镇（街道）〕

（四）培育发展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供给格局。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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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开发养老综合服务包，提

供多元、精准的养老服务；鼓励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

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在房租、用水用电上给予政

策优惠。打造和引进品牌化、连锁化、专业化的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龙头企业和社会组织，新增、独立建设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的比例达到80%以上。〔责任单位：市民

政局、市财政局，各乡镇（街道）〕

（五）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计划。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新

业态，建立共青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施养老服务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推广智能

养老服务产品和技术的应用，开通服务热线、手机APP，以及应急

服务网络。支持建设一批智慧养老院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探索

建立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志愿服务记录在共青城市范围内通

存通兑。〔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工信局，各乡镇（街道）〕

（六）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使用和激励机制。实施养老服

务管理人员素质提升工程，加快建设素质优良的专业化队伍，建

立人才建设激励机制。在乡镇（街道）、社区（村）等开发为老

服务岗位，优先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和高

校毕业生就业。〔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市教体局，各乡镇（街道）〕

（七）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融合发展。

发挥社区平台整合医养资源的作用，建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基

层卫生服务机构签约服务，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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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巡诊、健康宣传、保健服务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健全

电子健康档案。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需要关注的高龄、重

病、失能以及计生特殊困难等居家老年人，制定不同类型的个性

化方案，提供上门服务。〔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

医保局，各乡镇（街道）〕

（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贯彻

落实《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配置》和《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等行业标准，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服务流程、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绩效评估、养老服

务机构等级评定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和水

平。〔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市监局，各乡镇（街道）〕

（九）保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供给。建立新建住宅小

区与配套建设养老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

付的工作机制。凡利用建筑面积1000 平米以下的独栋建筑或内部

楼层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的，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前提下，可

不出具近期动迁计划说明、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说明、环评审

批文件或备案回执。对无法完整获得旧房历史资料的项目，可利

用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报告替代原始资料。〔责任单位：市

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各乡

镇（街道）〕

（十）探索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党建+农村养老服务”为抓手，整合农村幸福院、老



- 6 -

年人颐养之家、老年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发展农村居家养老自

助互助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改造提升农村敬老院服务

设施，形成对周边村居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为村居老年人提供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建立信息台账

和定期探访制度。探索建立优质公办养老机构与农村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站）结对帮扶制度。〔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

财政局，各乡镇（街道）〕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2019年 12月-2020年 3月）。制定共青城

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二）组织实施（2020 年 3月-2020年 10月）。推动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各项任务按计划实施。建立督办和考评机制，

领导小组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有关要求

开展中期绩效评估。

（三）成果验收（2020年 10月-12月）。各责任单位对试点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评，及时报送试点典型经验，汇总试点工作

情况报告及资料台账，接受民政局、财政局对我市开展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成果验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统筹。成立共青市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民政

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等16个部门为成员。适时召开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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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二）加强经费保障，全面推进落实。严格按照《中央财政

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省、市

民政、财政部门的有关要求，确保资金执行规范、安全、有效。

根据改革试点实施目标任务，统筹安排好福彩公益资金，并通过

多渠道资金支持改革试点工作。

（三）加强绩效考核，开展督促检查。发挥高质量发展考核

评价作用，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纳入对乡镇（街

道）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小组适时开展检查评估，对

工作进展缓慢、考核评价靠后的视情约谈、定期通报，严重影响

国家验收指标评分的，要追究相关部门责任。各责任部门要按照

时间节点要求，建立任务台账，倒排工期，确保改革试点工作按

时保质完成任务。

附件：1.共青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

2.农村老年人颐养之家（幸福院）设施设备配置标准

3.城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施设

备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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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共青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石立耕 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组长：张方元 市民政局局长

成 员：熊俊凯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伟中 市教育体育局党委委员

谢 云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宋欢欣 市民政局副局长

占方鹏 市财政局副局长

倪 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程淼香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李平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 瑛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杨端志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 宇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邱 骏 甘露镇人大副主席

刘国强 江益镇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钟宗伟 金湖乡人大副主席

袁水平 泽泉乡党委委员、政协联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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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奇水 苏家垱乡党委委员、政协联络组长

沈 迪 茶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宋欢欣兼任办

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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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村老年人颐养之家（幸福院）设施设备
配置标准

备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要按照“村级主办、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因地制宜、自主管理、互助

服务”原则，充分利用闲置的校舍、老村部、民房等资源，在建制村、较大自然村配建互助养老服务

设施。可因地制宜，适当调整各业务用房的面积分配。

类别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配置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指标
(平方米)

服务基本要求

农村互助养老

服务设施
450-1085

生活

服务

用房

日间休息室 150

农村老年人颐养之家（幸福院）

坚持以“党建+农村养老服务”

为抓手，以满足老年人就餐、文

化娱乐、休息住宿等基本需求为

阶段目标，逐步向医疗康复、精

神慰藉等需求延伸。加强农村留

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建立农村留

守老年人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

制度。

沐浴间（含理发室） 40

餐厅（含配餐间） 50

保健康复用房

（可结合农村

医疗所设置）

医疗保健室 40

心理疏导室 15

娱乐

用房

阅览室（含图书室） 30

电视室 25

多功能活动室 50

辅助

用房

办公室 20

厨房 40

洗衣房 20

公共卫生间 25

其他用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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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施
设备配置标准

类别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配置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指标
（平方米）

服务基本要求

一类社区

日间照料

（社区养

老服务）

中心

1600

生活

服务

用房

休息室 321
总建筑面积在1085平方米以上，可设

置床位15张以上，生活服务用房、保

健康复用房、娱乐用房、辅助用房按

照《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

准》一类用房标准配置。配备相应的

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医疗保健人员、

养老护理员、工勤人员、社工和应急

支持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开展基本

服务包括：就餐服务、精神文化和休

闲娱乐服务、午间休息服务、协助如

厕服务等；除具备基本服务功能外，

应组织开展个人照护服务、助餐服务

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延

伸服务，并根据老年人需求提供专业

护理服务。

沐浴间（含理发室） 48

餐厅（含配餐间） 78

保健

康复

用房

医疗保健室 48

康复训练室 58

心理疏导室 48

娱乐

用房

阅览室（含图书室） 64

网络室 30

多功能活动室 96

辅助

用房

办公室 36

厨房 159

洗衣房 24

公共卫生间 36

其他用房 24

二类社区

日间照料

（社区养

老服务）

中心

1085

生活

服务

用房

休息室 180

总建筑面积在750-1085平方米，可设

置床位10-15张，生活服务用房、保

健康复用房、娱乐用房、辅助用房按

照《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

准》二类用房标准配置。配备一定比

例的管理人员、养老护理员、工勤人

员、社工和必要的应急支持人员，明

确岗位职责。除具备基本服务功能外，

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个人照护服务、助

餐服务、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法律

援助等服务。

沐浴间（含理发室） 42

餐厅（含配餐间） 55

保健

康复

用房

医疗保健室 42

康复训练室 54

心理疏导室 18

娱乐

用房

阅览室（含图书室） 36

网络室 24

多功能活动室 54

辅助

用房

办公室 30

厨房 89

洗衣房 24

公共卫生间 36

其他用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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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配置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指标
（平方米）

服务基本要求

三类社区

日间照料

（社区养

老服务）

中心

750

生活

服务

用房

休息室 101

总建筑面积在450-750平方米，可设

置床位5-10张，生活服务用房、保健

康复用房、娱乐用房、辅助用房按照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

准》三类用房标准配置。配备一定比

例的管理人员、养老护理员和必要的

应急支持人员，明确岗位职责。除具

备基本服务功能外，根据实际需求开

展个人照护服务、助餐服务、休闲娱

乐、上门探视等服务。

沐浴间（含理发室） 36

餐厅（含配餐间） 38

保健

康复

用房

医疗保健室 36

康复训练室 48

心理疏导室 15

娱乐

用房

阅览室（含图书室） 27

网络室 18

多功能活动室 30

辅助

用房

办公室 24

厨房 55

洗衣房 18

公共卫生间 24

其他用房 18

四类社区

日间照料

（社区养

老服务）

中心

450

生活

服务

用房

休息室 60

总建筑面积在450平方米以下，可设

置床位2-5张，生活服务用房、保健

康复用房、娱乐用房、辅助用房可整

合社区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

配备3名以上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

责；具备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

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蔚

藉等基本服务功能。

沐浴间（含理发室） 22

餐厅（含配餐间） 23

保健

康复

用房

医疗保健室 22

康复训练室 28

心理疏导室 12

娱乐

用房

阅览室（含图书室） 25

网络室 10

多功能活动室 20

辅助

用房

办公室 15

厨房 33

洗衣房 12

公共卫生间 15

其他用房 18

备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要按照“村级主办、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因地制宜、自主管理、互助

服务”原则，充分利用闲置的校舍、老村部、民房等资源，在建制村、较大自然村配建互助养老服务

设施。可因地制宜，适当调整各业务用房的面积分配。

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6 日印发


